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玲珑巷路1号院1号楼中电建科技创新产业园

A座806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58

9,585,888,602

55.64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姚焕主

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

及《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3人，董事长丁焰章、独立董事孙子宇、张国厚以及董事刘易、

王成海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会主席周春来、监事张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68,644,560

比例（%）

98.7769

反对

票数

115,099,042

比例（%）

1.2007

弃权

票数

2,145,000

比例（%）

0.0224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2022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72,985,563

比例（%）

99.8654

反对

票数

11,397,339

比例（%）

0.1189

弃权

票数

1,505,700

比例（%）

0.0157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2022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72,920,200

比例（%）

99.8647

反对

票数

11,526,202

比例（%）

0.1202

弃权

票数

1,442,200

比例（%）

0.0151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63,407,427

比例（%）

99.7655

反对

票数

21,040,375

比例（%）

0.2195

弃权

票数

1,440,800

比例（%）

0.015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2022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62,748,827

比例（%）

99.7586

反对

票数

21,446,575

比例（%）

0.2237

弃权

票数

1,693,200

比例（%）

0.0177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24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63,836,427

比例（%）

99.7700

反对

票数

20,458,675

比例（%）

0.2134

弃权

票数

1,593,500

比例（%）

0.0166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2024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63,179,027

比例（%）

99.7631

反对

票数

21,147,375

比例（%）

0.2206

弃权

票数

1,562,200

比例（%）

0.0163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1、2、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
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阳、王淼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601669 证券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2025-069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投资关联方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定，在履行规定审批程序并经基金托管

人同意后，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公募基金参与了海安橡胶

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海安集团”）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的网下申购。海安

集团本次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公募基金托

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海安集团本次发行价格为48.00元/股，由发

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

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

现将本公司涉及上述关联关系的公募基金获配信息公告如下：

序号

1

基金名称

嘉实优质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获配数量（股）

1,233

获配金额（元）

59,184.00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9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新增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为促进嘉实创业板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创业板50ETF嘉实，

基金代码：159373）、嘉实中证高端装备细分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

高端装备ETF，基金代码：159638）、嘉实中证软件服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

简称：软件ETF，基金代码：159852）、嘉实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

简称：新能源ETF，基金代码：159875）、嘉实国证自由现金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场内简称：现金流ETF嘉实，基金代码：159221）、嘉实中证机器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场内简称：机器人ETF嘉实，基金代码：159526）和嘉实国证通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通信ETF，基金代码：159695）的市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 2号一一流动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 2025年 11月 20日

起，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增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上述基金的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9日

嘉实彭博国开行债券1-5年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暂停机构投资者大额
申购（含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1月19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
因说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限制申购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

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嘉实彭博国开行债券1-5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嘉实彭博国开债1-5年指数

00977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以及《嘉实彭博国开行债券1-5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彭博国开行债券
1-5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2025年11月20日

2025年11月20日

100万

100万

保证基金业绩和规模的良性成长，向投资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嘉实彭博国开债1-5年指数
A

009772

是

嘉实彭博国开债1-5年指数
C

009773

是

嘉实彭博国开债1-5年指数
D

022101

是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管理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2025年11月20日起对本基金机构投资

者的申购（含转换转入）投资限额调整为：机构投资者单个开放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

（含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100万元，如超过1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拒绝；投资者在

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含转换转入）申请的，视为下一个开放日的申请。

2）在本基金机构投资者实施限额申购（含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基金管理人将正常办理

本基金机构投资者的赎回等业务。恢复办理本基金机构投资者的正常申购（含转换转入）业

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拨打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或登录网站www.
jsfund.cn咨询、了解相关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

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敬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国际业务结

算中心（以下简称：昆仑银行）签署合同，为公司的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7,000万元。本次担保的具体金额如下：

1、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物产）向昆仑银行申请授信

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

2、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远大石油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油化）向昆仑银行申请授信

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8日、12月 27日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4年度第五次会议、

202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

案》，详见公司 2024年 12月 10日、12月 28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公告》和

《202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次担保在上述预计额度范围内，无需再履行审议程序。

二、对被担保方已经审议的担保预计额度等情况

单位：亿元

被担保方

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远大石油化学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已审议担保
预计额度（调剂后）

17.7314

20.3

本次担保前 2025 年
度已用担保额度

17.1

18.4

本 次 使 用 2025
年度担保额度

0.2

0.5

本次担保后 2025 年
度可用担保额度

0.4314

1.4

以前年度担保
余额

2.6

1.1

本次担保后担保余
额

19.9

18.8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远大物产成立于1999年9月9日，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榭街道滨海南路

111号西楼1111室，法定代表人为史迎春。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

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金属材料销售；木材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

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塑料制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

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体

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机械设备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食用农产

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饲料原料销售；谷物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工艺美

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

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橡胶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纸浆销售；煤炭

及制品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肥料销售；化肥销售；牲畜销售（不含犬类）；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

旧金属）；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远大物产注册资本为9
亿元，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远大物产 2024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 8,552,853万元，利润总额 20,630万元，净利润

11,180万元；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642,266万元，负债总额444,26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

总额10,022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36,971万元），净资产198,007万元，或有事项17,465万元（远

大物产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远大物产2025年1至9月实现销售收入6,309,763万

元，利润总额8,989万元，净利润5,963万元；2025年9月30日，资产总额719,378万元，负债总

额 534,18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9,807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530,139万元），净资产 185,
194 万元，或有事项10,795万元（远大物产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远大物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远大油化成立于2022年6月16日，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高新区扬帆路515号12-1、
12-2、12-3、12-4、12-5、12-6，法定代表人为蔡华杰。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石油制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

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货物进出口；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

售；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机械设备销

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进出口；普通货

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建筑用钢筋

产品销售；合成纤维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木材销售；橡胶制品销售；高品质合成橡胶销售；煤

炭及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银制品销售；农副产

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金属矿石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非金属矿

及制品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鲜蛋批发；肥料销售；新鲜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纸浆销

售；纸制品销售；技术玻璃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

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远大油化注册资本为 1亿元，远大物产持有其 70%股权，蔡华杰持有其

25%股权，孙祥飞持有其5%股权。

远大油化2024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3,064,659万元，利润总额10,933万元，净利润8,
138万元；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89,270万元，负债总额69,52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6,006万元，流动负债总额66,546万元），净资产19,751万元，无或有事项。远大油化2025年1
至 9月实现销售收入 2,351,430万元，利润总额 3,636万元，净利润 2,727万元；2025年 9月 30
日，资产总额133,914万元，负债总额117,43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6,834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117,285万元），净资产16,477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油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

依据担保合同约定，公司为担保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二个月内远大物产、远大油化在昆仑

银行发生的债务提供担保。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

下的每笔债务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甲方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提前到期的，则

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

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三年。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履行担保义务之次

日起三年。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次日起

三年。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

起三年。

3、担保范围

保证担保范围是最高余额内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本金、利息、复

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公司就本合同所担保的全部

主债权的100%向昆仑银行提供担保。

4、金额

4.1 公司为远大物产向昆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

4.2 公司为远大油化向昆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公司为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可以支

持其经营业务发展，有利于其拓宽融资渠道，获取低成本资金，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及股

东利益。被担保的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偿还能力。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其高管

任免和经营决策有控制权，能够对其经营管理实施有效控制。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

的范围之内，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控股子公司远大油化的少数股东以其持有的远

大油化的少数股权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1,049,185万元（其中：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980,385万元，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额度68,800万元），占公

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446.52%。

上述担保数据中，金融机构授信类担保额度1,049,185万元（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期

末，实际使用授信余额330,454万元）。

2、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

3、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的情形。

特此公告。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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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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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东海第四大道5号公司新办

公楼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0

451,691,348

54.744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志国先生主持会议。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应晓晨出席会议；全体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151,567

比例（%）

99.2163

反对

票数

3,478,489

比例（%）

0.7701

弃权

票数

61,292

比例（%）

0.0136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165,063

比例（%）

99.2193

反对

票数

3,467,789

比例（%）

0.7677

弃权

票数

58,496

比例（%）

0.0130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167,563

比例（%）

99.2198

反对

票数

3,462,489

比例（%）

0.7665

弃权

票数

61,296

比例（%）

0.0137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161,443

比例（%）

99.2185

反对

票数

3,462,689

比例（%）

0.7666

弃权

票数

67,216

比例（%）

0.0149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166,043

比例（%）

99.2195

反对

票数

3,462,489

比例（%）

0.7665

弃权

票数

62,816

比例（%）

0.0140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163,643

比例（%）

99.2190

反对

票数

3,462,489

比例（%）

0.7665

弃权

票数

65,216

比例（%）

0.0145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161,623

比例（%）

99.2185

反对

票数

3,466,909

比例（%）

0.7675

弃权

票数

62,816

比例（%）

0.0140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146,663

比例（%）

99.2152

反对

票数

3,481,869

比例（%）

0.7708

弃权

票数

62,816

比例（%）

0.0140

2.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157,323

比例（%）

99.2176

反对

票数

3,471,209

比例（%）

0.7684

弃权

票数

62,816

比例（%）

0.0140

2.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158,843

比例（%）

99.2179

反对

票数

3,467,289

比例（%）

0.7676

弃权

票数

65,216

比例（%）

0.0145

2.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165,543

比例（%）

99.2194

反对

票数

3,462,989

比例（%）

0.7666

弃权

票数

62,816

比例（%）

0.0140

2.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信息披露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143,743

比例（%）

99.2145

反对

票数

3,466,789

比例（%）

0.7675

弃权

票数

80,816

比例（%）

0.018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23,859,360

比例（%）

87.0806

反对

票数

3,478,489

比例（%）

12.6956

弃权

票数

61,292

比例（%）

0.223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1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继辉、陈海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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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5年11月

18日在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东海第四大道5号公司新办公楼一楼会议室以现场
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1月7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送交
公司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郑志国先生
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和召集人的议案》
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职权范围发生变化，公司对第四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成员和召集人进行确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仍由骆铭民先生、杨立荣先生、
刘瑜先生组成，其中骆铭民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
的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由独立董事中会计专业人士担任召
集人，审计委员会成员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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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修订后的《公
司章程》，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公司董事会设职工代表董事1名，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
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在公司新办公楼一楼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
表审议，一致同意免去徐海燕女士所担任的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务，选举刘瑜
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刘瑜先生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本次选举完成后，其变更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董事会构成人员不变。

刘瑜先生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职工代表董事的任职资格
和条件，其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董事会成员数量仍为9名，其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特此公告。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附件：刘瑜先生简历
刘瑜 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2 年出生，硕士，工程师。曾在浙江海翔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曾任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现任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研究院副院长。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3

537,741,807

36.43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张越雷先生主持。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廖劲高先生、张惠莲女士、张亮先生，独立董事陈共

荣先生、王昶先生、王又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外部监事谢伟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李怡文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李俊先生、金斌先

生、贺玉民先生，财务总监彭艳萍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0,429,805

比例（%）

98.6402

反对

票数

7,229,802

比例（%）

1.3444

弃权

票数

82,200

比例（%）

0.0154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0,525,905

比例（%）

98.6581

反对

票数

7,141,202

比例（%）

1.3279

弃权

票数

74,700

比例（%）

0.014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0,532,405

比例（%）

98.6593

反对

票数

7,135,702

比例（%）

1.3269

弃权

票数

73,700

比例（%）

0.0138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0,534,105

比例（%）

98.6596

反对

票数

7,119,702

比例（%）

1.3240

弃权

票数

88,000

比例（%）

0.0164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0,509,999

比例（%）

98.6551

反对

票数

7,138,202

比例（%）

1.3274

弃权

票数

93,606

比例（%）

0.0175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0,516,105

比例（%）

98.6562

反对

票数

7,147,902

比例（%）

1.3292

弃权

票数

77,800

比例（%）

0.0146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韶峰、彭书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的法律审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416 证券简称：湘电股份 公告编号：2025临-066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1月19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西部利得专精特新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西部利得专精特新量化选股混合

024900

契约型开放式

2025年11月18日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以及《西部利得专精特新
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西部利得专精特新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西部利得专精特
新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西部利得专精特新量化选股混合A

024900

西部利得专精特新量化选股混合C

024901

注:自《西部利得专精特新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

同”）生效之日起，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本基金管理人”、“基金管

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
的文号

基金募集期间

验资机构名称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
期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份额级别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
币元）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单位：人民币元）

募 集 份 额（单
位：份）

其中：募集期间
基金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金认
购本基金情况

其中：募集期间
基金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认购
本基金情况

有效认购份额

利息结转的份
额

合计

认购的基金份
额（单位：份）

占基金总份额
比例

其他需要说明
的事项

认购的基金份
额（单位：份）

占基金总份额
比例

证监许可【2025】1379号

从2025年10月28日至2025年11月14日止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5年11月18日

16,867

西部利得专精特新量化选股混合A

650,470,816.92

201,427.48

650,470,816.92

201,427.48

650,672,244.40

-

0.00%

-

9,883.78

0.002%

西部利得专精特新量化选股混合C

522,153,841.87

141,420.25

522,153,841.87

141,420.25

522,295,262.12

-

0.00%

-

220,089.53

0.042%

合计

1,172,624,658.79

342,847.73

1,172,624,658.79

342,847.73

1,172,967,506.52

-

0.00%

-

229,973.31

0.020%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
条件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是

2025年11月18日

注:（1）按照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以及与本基金有关的法定信

息披露费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额的数量

区间为10.00万份至50.00万份（含）。

（3）本基金的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额的数量区间为0。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

网站（www.westleadfund.com）或全国统一客服热线（400-700-7818）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

效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开始办理申购，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开始公告中规定。基金管理

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开始办理赎回，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公告中

规定。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将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

间。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
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

资。

特此公告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9日

西部利得专精特新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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